
和信超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戲谷分公司

戰谷遊戲 領獎確認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會員帳號
	※為您登入戰谷官方網頁時，所使用的登入帳號
	會員姓名
	

	身分證字號
	
	聯絡電話
	

	遊戲帳號
	※為您登入遊戲伺服器時，所輸入的登入帳號
	遊戲名稱
	

	戶籍地址
	

	送件地址
	

	收件人
	
	收件人聯絡電話
	

	收件時間
	□早　　
□中 　 
□晚
	聯絡時間
	□早　　
□中 　 
□晚


	參與活動項目
	
	獎項名稱
	

	獎品價值
	
	代扣所得稅額
	(獎品價值超過NT$ 20,000元(含)才需填寫)


	
新式身分證  正面 貼黏處

◎配合內政部規定，96年1月1日起必須附上新式身分證影本，方可受理申請。
◎未滿20歲之玩家請額外附上法定代理人之新式證件正反面影印本。
	新式身分證  反面 貼黏處


※依據財政部規定，中獎獎品價值金額在NT$1,001以上者，本公司將於年終時，寄發所得扣繳憑

  單予領獎人。建議您自行備份、留存本領獎確認單，以備查詢。
※本人擔保所提供之資料並無不實情事，亦無侵害他人權益或偽造，變造他人資料，若有不實，願負一

  切民、刑事責任。(未經本人簽名，本公司將不予處理領獎事宜)

(得獎人簽名)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蓋章 _____________

(簽核日期)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領獎手續說明
第一步‧取得領獎資格 

請得獎資格者在確認領獎期限前，主動與戰谷客服中心聯絡，以確保您獲得獎品的權益。若填寫的個人資料不正確，戰谷於確認領獎期限前無法與您取得聯繫，或得獎者未在指定的領獎期限內辦理領獎，戰谷將視同您放棄領獎。

第二步‧填寫領獎確認單

請得獎資格者列印領獎確認單、黏貼身分證影本、據實填寫上方欄位表格內容，最後簽名、蓋章。


第三步‧支付贈品款

依政府規定，獎品價值金額若超過 20,000（含）元，本國 (台灣)得獎人需自行負擔 10% 贈品稅。若非本國人則不論兌換商品金額多寡，皆必須要支付20%稅款。
◎若為現金、支票得獎者則不需要匯款，戲谷將直接從獎金內扣除稅款。
◎若為實體獎品得獎者(如：機票、LV包包、電視機等)須請得獎者先匯款到戲谷銀行帳號內。
戲谷匯款帳號
：台新銀行(建北分行)
銀行代碼

：812
帳號


：2068-01-0001928-8
戶名為：和信超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戲谷分公司

※匯款單備註處請填寫得獎人真實姓名
第四步‧寄回領獎確認單、匯款證明影本

請於確認領獎期限前使用郵件掛號寄回〔領獎確認單、匯款證明影本〕，請寄至 114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407 巷 22 號 8 樓 戰谷客服中心 收。戰谷客服中心將於收到您的領獎資料後，立即請會計部門處理，並於活動網頁公告或再次與您聯絡確認獎項寄出時間。

注意：◎獎品寄送限台灣地區，不包含金門、馬祖等離島。

      ◎戲谷員工及其家屬均不具備領獎資格。












